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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拟对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 

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们对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化热电公司”）于评估

基准日2013年9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作如下声明： 

1.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

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

责任。 

3.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

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

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5.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

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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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拟对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2013）第 567 号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以企业

的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贵公司拟对通化热电公

司增资行为而涉及的通化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通化热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是通化热电公司

申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评估

基准日为2013年9月30日，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通化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18,766.44 18,834.47 68.03 0.36 

非流动资产 2 135,959.31 134,304.83 -1,654.48 -1.2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固定资产 5 132,585.61 130,499.78 -2,085.83 -1.57 

在建工程 6 2,128.31 1,805.05 -323.26 -15.19 

无形资产 7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1,245.39 2,000.00 754.61 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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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10 154,725.75 153,139.30 -1,586.45 -1.03 

流动负债 11 115,261.20 116,348.81 1,087.61 0.94 

非流动负债 12 90,093.40 91,749.86 1,656.46 1.84 

负债总计 13 205,354.60 208,098.67 2,744.07 1.34 

净 资 产 14 -50,628.85 -54,959.37 -4,330.52 -8.55 

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相关当事方关注以下事项： 

1.本次评估，仅就企业提供的相关资产及负债的范围进行评估，未考虑可能存在

的账外资产及负债对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论的使用

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

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

产评估报告正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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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拟对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同华评报字（2013）第 567 号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以企业

的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贵公司拟对通化热电公

司增资行为涉及的通化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3年9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资产评估项目的委托方为：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被评估单位为通化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住    所：长春市工农大路 50 号 

法定代表人：陶新建 

注册资本：112,129 万元 

实收资本：112,392.15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开发建设电力、地方煤炭、交通项目；电力、交通建设所需的钢材、

水泥、机械设备和所需燃料购销；日用百货、食品、服装批发零售、客房、餐饮、娱

乐、写字间出租（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2.企业历史沿革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能交总公司”或“本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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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为吉林省电力投资开发公司，经省政府吉政函[1990]68 号文件决定更名为吉林省能

源交通总公司。2005 年 7 月 18 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与吉

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产权转让

协议》，2005 年 11 月本公司已在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吉

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股东变更情况已登记备案，并在 2005 年 12 月 20 日为本公司颁

发了新的工商登记法人营业执照，至此本公司的出资人已由吉林国资委变更为中国电

力投资集团公司。 

本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22000000057209；法定代表人：陶新建；注

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50 号；注册资本：112,392.15 万元；经营范围：开发

建设电力、地方煤炭、交通项目；电力、交通建设所需的钢材、水泥、机械设备和所

需燃料购销；日用百货、食品、服装批发零售、客房、餐饮、娱乐、写字间出租（由

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化热电公司”） 

住    所：通化市东通化街东明路 868 号 

法定代表人：周大山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肆仟玖佰零贰万陆仟柒佰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亿肆仟玖佰零贰万陆仟柒佰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热电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生产经营电力、热力及相关

产品；承揽电/热站设备运行维护业务。 

2.公司概况 

通化热电公司是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依

照《合同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新型热、电联合生产企业。公司于 2005 年 4 月 29

日在通化市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金 30246.92 万元人民币，注册登记号为

220500000010724，注册地址为通化市东通化街东明路 868 号，经营形式为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范围为热电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电力热力相关产品。注册时法

人为王凤学，现法人为周大山。 

通化热电公司 2× 200MW 机组新建工程为二道江发电公司负责管理的“二道江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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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期供热工程”。2005 年 4 月 29 日，通化热电公司成立后，项目转由通化热电公

司负责建设管理，项目更名为“二道江发电厂三期工程”。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吉

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按 6：4 比例出资（2008 年 1 月，股东发生变更，原中电投集团公

司的 60%股权无偿划转至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2010 年 4 月 28 日吉林省能源交通

总公司、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再次注资 4655.75 万元，现注册资本金为 34902.67 万元，

其中，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20941.6 万元，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3961.07 万元。工

程批准执行概算静态投资为 159224 万元，工程动态投资为 168548 万元。 

通化热电项目自 2005 年 8 月 5 日开工以来，施工管理有序，于 2007 年年底相继完

成了调试和试运工作，2008 年进入生产运营阶段。并将通化热电公司全权委托二道江

发电公司生产经营管理。 

通化热电公司 2× 200MW 机组自 2008 年投产以来，因受国家“市场煤价、计划电价”

政策的影响，目前通化热电公司经营非常困难，经营资金仅仅能够维持生产经营运转。

难以负担基建期贷款利息及到期本金的偿还压力。自 2005 年，国家对煤炭市场放开，

通过市场调控煤炭价格，煤炭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设计值。受此影响，通化地区煤炭

价格一路飙升，而电价始终受政府调控，形成“市场煤、计划电”的格局，导致产品单位

边际贡献骤降。加上受吉林省电力市场的影响，机组发电负荷率始终处于 70%左右，

市场需求抑制了机组的发电能力。因此通化热电公司自投产开始连续三年亏损。 

3.近四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和经营状况： 

通化热电公司评估基准日及前四年资产、负债及经营成果如下表： 

                    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82,604.97 166,275.15 158,676.12 150,692.98 154,725.75 

总负债 171,876.19 168,020.85 182,878.62 191,494.15 205,354.60 

所有者权益 10,728.79 -1,745.70 -24,202.50 -40,801.16 -50,628.85 

 

                     利润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 1 月-9 月 

营业总收入 61110.39  56606.05  57576.00  45387.47  29519.56  

营业总成本 67294.54  69155.45  80490.96  64096.25 39855.28  

营业利润 -6184.15  -12549.40  -22914.95  -18708.78 -10335.72  

营业外收入 69.33  65.53  441.58  2142.75  508.02  

利润总额 -6114.82  -12483.87  -22473.37  -16566.03  -9827.69  

净利润 -6543.73  -12474.49  -22456.80  -16598.67 -98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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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2010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

中瑞岳华审字[2010]第 04538 号、中瑞岳华审字[2011]第 03475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1 年、2012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了中瑞岳华审字[2012]第 0267 号、中瑞岳华审字[2013]第 067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业经北京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吉

林分所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中瑞诚吉专审字[2013]第 102 号专项审计报告。 

（三）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为被评估单位的控股股东，股权比例为 60%。 

二、评估目的 

根据财企[2013]313号账政部、国资委关于下达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2013年中央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的通知经济行为文件，本评估报告的目的是为委托方拟对通

辽热电公司增资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评估报告所涉及的经济行为已账政部、国资委关于下达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的通知，通知日期2013年10月22日。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通化热电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涉及的范围为通化热电

公司申报的于评估基准日经北京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吉林分所专项审计后的资产

和负债，具体资产类型和审计后账面价值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187,664,381.40 

  货币资金 107,877,083.75 

  应收账款 73,869,283.55 

  预付款项 243,556.30 

  其他应收款 370,321.23 

  存货 5,304,136.57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1,359,593,138.10 

  长期应收款 12,453,978.28 

  固定资产 1,325,856,050.65 

  其中：建筑物类 338,533,827.60 

     设备类 987,322,223.05 

  在建工程 21,283,109.17 

三、资产总计 1,547,257,519.50 

四、流动负债合计 1,152,611,963.87 

  短期借款 270,000,000.00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流动资产汇总表!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货币资金汇总表!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应收账款!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预付款项!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其他应收款!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存货汇总表!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非流动资产汇总表!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长期应收款!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固定资产汇总表!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在建汇总表!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流动负债汇总表!A1
file:///E:/2013/审核项目/二审/36-%20%20通化热电/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估报告/103评估申报明细表——通化热电（天龙1024）.xls%23短期借款!A1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拟对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8 页 

  应付账款 486,936,171.12 

  应付职工薪酬 6,917,608.17 

  应交税费 1,616,977.03 

  应付利息 5,945,265.91 

  其它应付款 381,195,941.6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900,934,100.62 

  长期借款 765,480,000.00 

  长期应付款 134,654,100.62 

  专项应付款 800,000.00 

六、负债合计 2,053,546,064.49 

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06,288,544.99 

1．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业经北

京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吉林分所专项审计，并出具了中瑞诚吉专审字[2013]第102

号无保留意见专项审计报告； 

2．通化热电公司申报评估的实物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电子

设备及存货。 

房屋建筑物为企业自建的发电厂房、办公楼、泵房、车库、配电室、换热站厂房、

水处理室、机修车间等；构筑物为设备基础、围墙、管道沟槽、输煤栈桥、道路、水

池、水井等，分别建成于 1989 年至 2008 年期间，分布于厂区各部位。有部分房屋未

办理房屋所有证； 

机器设备主要为两台 200MW 火电机组，1 号机组于 2007 年 12 月、2 号机组 2007

年 11 月投产发电。两套汽轮发电机组为北京北重汽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制造，锅

炉为四川锅炉厂生产，两台主变压器为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体有限公司生产，脱硫

装置为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各分系统描述如下： 

（1）热力系统 

汽轮机采用的是具有一次中间再热、超高压、三缸两排汽、抽汽凝汽式机组。 

汽轮机设有三台高压加热器，一台疏水冷却器，一台蒸汽冷却器，一台除氧器，

四台低压加热器，一台轴封加热器作为回热加热装置。 

锅炉是四川川锅锅炉厂设计制造，型号为：CG-670/13.7-M1 型锅炉，为超高压中间

再热、单汽包自然循环、固态除渣煤粉炉。 

1、2 号机组除渣除灰系统，为了满足烟气脱硫设备入口含尘量的要求，每台炉配

两台双室五电场电除尘器，其除尘效率≥99.85%。两台炉合用一座钢筋混凝土+钢内筒

烟囱，钢内筒高 180m,喉部内径为 φ7000。 

（2）燃料供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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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主要由 C 型翻车机、 方型露天煤场、事故煤斗、胶带机、斗轮堆取料机、

带式给煤机及移动式给煤机、盘式除铁器、倾斜式滚动筛煤机、环锤式碎煤机、电液

犁式卸料器、布袋除尘器、多管冲击除尘器、液下式渣浆泵、潜水排污泵、转运站等

设备组成。 

（3）除灰系统： 

1、2 号机组锅炉烟气除尘采用兰州电力修造厂生产的 RWD 形式的静电除尘器，

静电除尘器型号为 RWD/KFH280-5-2，每台锅炉配备两台双室五电场静电除尘器。 

（4）化学水处理系统： 

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出力：正常为 80T/h,最大为 120t/h。 

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流程：哈泥河水-经汽机生水泵至生水加热器-澄清池-双阀滤

池-清水箱-活性碳过滤器-阳离子交换器-除二氧化碳器-中间水箱-阴离子交换器-混合离

子交换器-除盐水箱-除盐水泵-凝汽器。 

循环冷却水处理系统：正常出力为 85000 米³/h,流程江沿水源、工业水源、消防水

池来水-循环水补充水泵-循环水泵房-循环水泵-各机组凝汽器-冷却塔-循环水泵房。 

炉内水处理系统：化学加药系统 

包括：给水加氨系统；炉水加磷酸盐处理系统。 

（5）供水系统 

取水总流程：对江河-沉沙池-补给水取水泵房、江沿取水泵房-一级升压泵-配水井

-储水池-二级升压泵-至各用水系统。 

（6）电气系统： 

通化热电公司现有北京北重汽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QFSN-200-2 型水氢氢冷

却发电机二台，发电机出口电压 15.75kV，通过 SFP10-240000/220 型主变升压至 220kV，

经 220kV 变电站向系统供电。220kV 升压站内现有出线 2 回，采用双母线接线方式。 

厂用系统工作电源取至对应发电机出口电源，由接于发电机出口的厂用变压器降

压至 6.3kV 后，分别向 6kV 厂用系统各段提供工作电源。 

备用电源取至 220kV 高备变，经 220kV 高备线，由启备变降压至 6.3kV 后，分别向

6kV 厂用系统各段提供备用电源。 

各机组脱硫装置工作电源取至本发电机出口电源，经脱硫变降压至 0.38kV 后，分

别向脱硫厂用系统各段提供工作电源； 

（7）热工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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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控 DCS 分散控制系统采用上海新华公司 XDPS-400+分散控制系统、DEH 采用上

海新华控制工程公司的 DEH-Ⅵ系统对机组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实现了机炉协调控制

（CCS）、顺序控制及保护（SCS）、数据采集监视（DAS）、主燃料跳闸（FSSS）、

DEH 控制等功能。 

（8）脱硫系统 

1、2 号机组于 2008 年投产，根据国家环保要求，脱硫系统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

工艺系统，采用一炉一塔（脱硫吸收塔）布置方式，脱硫剂为石灰石粉（碳酸钙），

脱硫系统出口排放浓度小于 400mg/Nm3，脱硫效率大于等于 85%,达到现行国家环保排

放标准。 

（9）附属生产工程： 

制气系统、储氢系统、油处理系统、环保工程、雨水系统、全厂通讯系统、消防

系统、全厂闭路电视监视系统等，以及由水系统控制网、输煤控制系统和灰渣尘控制

系统最终联网后组成的全场辅助生产系统控制网。 

监控信息（MIS）系统、生产调度系统、统一数据平台系统、物资管理系统、远光

财务管理系统均正常运行。 

（10）其他设备 

其他设备为企业购置的备品备件、仪器仪表、维修工具、办公用品及其他。 

车辆为企业购置的办公用小轿车及生产用车，总计 12 辆，目前车辆正常行驶中。 

电子设备为办公用电脑、打字机、复印机、空调等。分布在各个部门使用，评估

基准日时点电子设备正常使用中。 

存货中原材料为企业购进的锅炉及汽轮发电机组的备品备件，锅炉燃烧的原料煤

及燃油。 

3．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为两宗国有划拨性质的土地使用权，总计占

地面积83,066.08平方米，分别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通市国用（2012）第050312782

号、通市国用（2012）第050312780号。为征用两块土地发生的费用在竣工决算时全部

分摊到房屋建筑物中，因此在进行资产评估申报时没有账面原值。 

4．本次评估企业无申报的表外资产。 

5．评估范围仅以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表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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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是为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拟对通化热电公司增资提供价值参考，

一般为公开、公平市场条件下的价值，因此采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作为选定

的价值类型，具体定义如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持续经营在本报告中是指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会按其现状持续下去，并在

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9月30日。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采用的价格及其他参数均为评估基准日的标准。 

以2013年9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实现经济行为的需要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1.财企[2013]313号账政部国资委关于下达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013年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拔款）的通知。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  

2. 国务院 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 11 月 16 日）； 

3. 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资办发[1992]36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

（1992 年 7 月 18 日）； 

4. 财政部令第 14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2001 年 12 月 31 日）； 

5.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2005 年 8 月 25 日）； 

6.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2006 年 12 月 12 日）； 

7.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7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 

8.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发[2002]195 号《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GB/T1850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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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1999）； 

10. 建设部令第 98 号《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2001 年 8 月 15 日） 

11.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2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 

12. 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2003 年 6 月 11 日）；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第 163 次常务会议通过修订，2006 年 12 月 31 日）； 

14.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07 年 3 月 16 日）； 

15. 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准则依据 

1. 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

本准则》的通知（财企[2004]20 号，2004 年 2 月 25 日）；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

见》的通知（会协[2003]18 号，2003 年 1 月 28 日）； 

3.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的通知（中评协[2011]227

号，2011 年 12 月 31 日）； 

4.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等 7 项资产评估准则》

的通知（中评协[2007]189 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 

5.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的通知 （中评协

[2008]218 号，2008 年 11 月 28 日）； 

6.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中评

协 [2011]230 号，2011 年 12 月 30 日）；  

7. 财政部颁布的国内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四）权属依据 

1. 房屋所有权证； 

2.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3. 机动车辆行驶证； 

4. 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等； 

5.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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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 《2006~2007 版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 

2. 《2013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4. 国家计委 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

号，2002 年 1 月 7 日)； 

5. 中国人民银行基准日执行的贷款利率； 

6. 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实施《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通知 (国土资发

[2006]307 号，2006 年 12 月 23 日)； 

7.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

号，2002 年 10 月 15 日）； 

8. 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

知（发改价字[2007]670 号，2007 年 3 月 30 日）； 

9. 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

准规定》（2013 年 5 月 1 日）； 

10. 2006 年版《电力建设工程概算定额》； 

11. 《火力发电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2007 年 12 月 1 日实施）； 

12. 《电力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06 年版）； 

13. 《关于调整电力建设工程人工工日单价标准的通知》[定额〔2011〕39 号]； 

14. 电定总造[2007]12 号《关于公布各地区工资性补贴的通知》； 

15. 2013 年 9 月通化市建筑材料价格信息； 

16. 委估资产的购置合同、协议； 

17.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工程图纸及工程决算等有关资料； 

18. 评估师现场察看和市场调查取得的与估价相关的资料。 

（六）其他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各类《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2.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 2009 年至 2012 年及基准日审计报告、会计报表、会计凭证、

财务经营方面的资料、银行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以及有关协议、合同书、发票等财

务资料； 

3. 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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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化热电公司与中同华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5.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收益法适用的前提

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2）资产拥

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3）被评估对象预期

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市场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

（2）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 

资产基础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

继续使用状态；（2）能够确定被评估对象具有预期获利潜力；（3）具备可利用的历

史资料。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二）评估方法简介 

1.收益法 

收益法是基于一种普遍接受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一个企业的整体价值可以用企业

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来衡量。收益法评估中最常用的为折现现金流模型，该模型将资产

经营产生的现金流用一个适当的折现率折为现值。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本次经济行为是委托方拟转让所持有的通化热电公司49%股权，属于小股东权益，

不具备实际控制权，故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股利折现法（分红现金流折现模型），即

以通化热电公司未来可分红现金流进行折现，最终得出评估值结果。收益法计算公式

如下： 

n

n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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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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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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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股权价值； 

Ri：第i年分红现金流； 

R：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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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预测年限 

2.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

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程序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 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方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

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接受委托，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确定项目负责人，组

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评估计划；辅导被评估单位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所需

资料。 

(二) 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估

人员通过询问、函证、核对、监盘、勘查、检查、抽查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从各种

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

属。 

(三) 评定估算阶段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据评估

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

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四)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根据各评估小组对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编制相关评估说明，在核实确认相

关评估说明具体资产项目评估结果准确无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

础上，依据各资产评估说明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析，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

估报告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

估报告及评估程序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与委托方或者委托方许可的相关当

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向委托方提交

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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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估假设 

1．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

其无法持续经营，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4． 被评估单位和委托方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5． 本次评估，除特殊说明外，未考虑被评估单位股权或相关资产可能承担的抵

押、担保事宜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

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6． 本次评估假设股东于年度内均匀获得现金流； 

当出现与前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通化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评估。通化热电公司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154,725.75万元，负债为205,354.61

万元，净资产为-50,628.86万元。 

一、 收益法评估结果及增减值原因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通化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8,600.00万元，

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减值 7,971.15 万元，减值率为 15.74%。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收益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8,766.44    

非流动资产 2 135,959.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 1,245.39    

资产总计 4 154,725.75    

流动负债 5 115,261.20    

非流动负债 6 90,093.40    

负债总计 7 205,354.60    

净 资 产 8 -50,628.85 -58,600.00 -7,971.15 -15.74  

 

收益法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收益法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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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及增减值原因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通化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4,959.37 万元，比

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减值 4,330.52 万元，减值率为 8.55%。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18,766.44 18,834.47 68.03 0.36 

非流动资产 2 135,959.31 134,304.83 -1,654.48 -1.2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固定资产 5 132,585.61 130,499.78 -2,085.83 -1.57 

在建工程 6 2,128.31 1,805.05 -323.26 -15.19 

无形资产 7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1,245.39 2,000.00 754.61 60.59 

资产总计 10 154,725.75 153,139.30 -1,586.45 -1.03 

流动负债 11 115,261.20 116,348.81 1,087.61 0.94 

非流动负债 12 90,093.40 91,749.86 1,656.46 1.84 

负债总计 13 205,354.60 208,098.67 2,744.07 1.34 

净 资 产 14 -50,628.85 -54,959.37 -4,330.52 -8.55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资产基础法评估明细表。 

3.评估结论 

委托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分别为：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54,959.37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58,600.00万元，两种方法

的评估结果差异3,640.63万元，差异率6.62%。 

由于通化热电公司是在原二道江发电厂的基础上扩建的，部分设施和二道江发电

厂公用，还有部分设施是直接使用二道江发电厂的，收益法评估是根据企业生产经营

全部的必要的资产投入运营后产生的经营现金流折现来确定企业的价值，收益法对通

化热电公司未来具体投资和经营战略及实施的考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拟对被评估企业增资提供价值参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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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估师经过对通化热电公司资产现状、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业绩分析，结合本

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经过比较分析，认为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合理地

反映通化热电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通化热电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存在如下特别事项，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1、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持续经营、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不

发生变化等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价值。 

2、 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基础文件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

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方及相关当事

方的责任；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

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3、 本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5、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流动性的影响； 

6、 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完整性承担责任；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和披露，

不代表对本次委估资产的权属提供任何保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

见超出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我们提请报告使用人关注本报告中披露的有关产权

瑕疵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7、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通化热电公司短期借款金额27,000.00万元，其中17,000.00

万元是以电费收费权和售热收费权及项下全部收益质押取得的短期借款；10000万元为

信用借款。借款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放款银行机构名称 发生日期 到期日期 

年利

率% 

担保

方式 
币种 账面价值 

1  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 2012-10-31 2013-10-30 6.00 质押 人民币 70,000,000.00  

2  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 2012-10-22 2013-10-21 6.00 质押 人民币 100,000,0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 2013-9-13 2014-9-12 6.42 信用 人民币 100,000,000.00 

 合  计      27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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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通化热电公司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

合计76,548.00万元，其中53,200.00万元是以通化热电公司未来15年的电费和热费收益权

所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质押取得的长期借款，其余23,348.00万元是信用借款。质押借

款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放款银行机构名称 发生日期 到期日期 
月利 担保 

币种 账面价值 
率% 方式 

1 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 2008-1-23 2023-1-22 6.120 质押 人民币 532,000,000.00 

 合 计      532,000,000.00 

9、 通化热电公司为取得生产经营用资金，把七台生产用机器设备采用售后回租赁

的方式出售给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后再行租赁使用，租赁期限三年，共签订两个售

后回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届满，总计以人民币1100元购回。涉及的七台设备分别为两

台汽轮机、两台发电机、两台主变压器、一台干式变压器，上述七台租赁设备目前在

正常使用中。 

10、 通化热电公司申报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中有部分没有办理房产证，没有办理房

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面积的确定以竣工图计算并现场勘查核实后填列，如未来办

理房产证面积与本次计算面积有差异，以房产证面积为准。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筑

物为通化热电公司出资建设，权属无争议，并且无抵押担保情况，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建筑物 

结构 
建成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备注 
名称 年月 原值 净值 

1                                                                                                                                                                      简易钢 2008/2/5 210.64 - - 

账面值含

在翻车机

室 

2 内燃机车检修库 钢混 2008/2/5 259.25 - - 

对应账面

价值在机

车库 

3 汽车衡室 钢混 2008/2/5 214.54 605,859.66 451,740.84  

4 轨道衡室 钢混 2008/2/5 49.74 887,928.55 662,056.74  

5 循环冷却水处理室 钢混 2008/2/5 60.65 547,235.24 408,028.85  

6 高备变小间 钢混 2008/2/5 86.8 176,994.57 131,970.57  

7 高厂变小间 钢混 2008/2/5 108 - - 

账面值在

构筑物

-“屋外开

关厂”中 

8 工业废水回收泵房 钢混 2008/2/5 56 300,283.05 223,896.86  

9 泡沫消防室 混合 2008/2/5 55.08 107,597.83 80,226.93  

10 电控楼 钢混 2008/2/5 2,037.00 4,408,798.85 3,287,285.29  

11 废水处理间 钢混 2008/2/5 345.58 1,096,691.90 817,714.38  

12 
2 号输煤栈桥延长及

新建 14 号转运站 
钢混 2010/12/31 136.83 4,594,683.00 4,001,279.54  

13 新建 15 号转运站 钢混 2010/12/31 160 2,223,050.00 1,894,2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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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 号输煤栈桥加长段

下新建库房 
简易钢 2010/12/31 199.44 168,404.00 146,654.46  

账面余额合计 3979.55 15,117,526.65 12,105,115.36  

11、 为取得银行贷款，通化热电公司所有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都已

经抵押给了中国工商银行通化二道江支行，《最高额抵押合同》[2012年二道江（抵）

字0048号]中标明，抵押期间为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抵押明细在《资产评估

申报明细表-房屋建筑物申报明细表》中均有标注。 

12、 评估申报表中--在建工程之临时贮灰场：该工程基建投资1740万元，其中建安

工程部分为1167万元，其他费用部分为573万元。截至评估基准日该工程累计发生费用

共计1739.986万元。 

13、 2006年10月，通化热电公司按照公司批复，将通化热电公司临时贮灰场选址

在张家村的董家沟。2006年11月，与张家村签订《临时租用土地合同》，合同约定通

化热电租用董家沟作为存放粉煤灰和进行粉煤灰综合利用的场地，面积5公顷，年租金

55万元。2007年7月，通化热电公司对董家沟内部分土地办理征地手续，并于同年12月

取得省国土厅颁发的董家沟内3.4997万平方米的土地划拨书（坝下道路不含在内）。从

2008年11月起，通化热电公司按照土地征用相关政策，不再支付相应租金，张家村不

承认董家沟的权属变更，经反复协商未果。2010年3月，张家村村委会诉通化热电公司

未履约，要求恢复董家沟植被，给付拖欠的土地租金55万元，并支付滞纳金。2010年

11月，张家村撤诉。撤诉后，通化热电公司先后四次派人与张家村协商，张家村仍然

不予配合。直至2013年上半年，通化市、区政府出面与张家村反复协商，已同意通化

热电公司进行工程的后续施工。2013年6月通化热电公司已向吉电股份公司申请该项目

后续施工，目前正在等待资金批复，本工程计划2014年完工。 

14、 申报评估的构筑物--烟囱因其钢内筒的内壁使用的OM系列防腐蚀涂层材料，

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温度变化已经全部脱落，对烟囱钢内筒形成了很强的均匀腐蚀减薄

情况，发现了10余处漏泄点。通化热电公司于9月5日至10月25日期间进行了烟囱维修

改造工程。对钢内筒的结构加固工作，对钢内筒出现的腐蚀漏泄部位采用挖补施工工

艺进行修复。 对烟囱内部旋转楼梯、检修平台、平台栏杆等钢构件检修、除锈、防腐。

至评估人员现场勘察期间（2013年10月27日），烟囱维修改造工程结束并投入正常使

用，工程验收工作正在进行中。维修工程费用尚未支付（施工方垫资，预计742万元），

通化热电公司已出具了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评估，对该烟囱按正常进行评估，在其他

应付款中减去尚未支付的工程款项7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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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通化热电公司机组脱硫设施已不能满足国家新的排放标准要求，脱硝、除尘

改造工程开始进行项目申报，尚未取得上级批复，因上述情况的不确定性，本次评估，

对机组后期环保工程支出未进行预测；也未考虑到因该情况对企业后期生产经营产生

的影响。 

16、 通化热电公司生产厂区位于与二道江发电公司厂区内，并全权委托二道江发

电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其部分公用设施及土地使用二道江发电公司。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本评估报告有如下使用限制： 

1.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评估报

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资产评估业务

约定书的要求正确、恰当地使用本评估报告，任何不正确或不恰当地使用报告所造成

的不便或损失，将由报告使用者自行承担责任。 

2. 本评估报告未经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监管单位完成备案，评估结论不得被使

用。 

3. 未征得我公司书面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

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 本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

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

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3年10月30日。 

 

 

 

 



 

 

（本页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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